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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 條 本要點係依學校「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」第七條規定訂定，校外實習以

下簡稱實習。 

 

第 2 條 目的 

為培育本系學生成為兼具理論與實務之企業管理專才，加強產學合作實務能力，並落實

技職教育重點之就業接軌。 

 

第 3 條 實施對象 

本系日間部四技四年級學生為主要實習對象，海外實習得為本系日間部四技二年級(含)

以上學生。 

 

第 4 條 實習課程學分規定 

一、暑期制校外實習課程： 

開設 3 學分之實習課程，同一機構連續實習滿 8 週(240 小時)，成績及格，學分核

計得取得該實習課程學分。 

二、全學期制校外實習課程： 

連續實習滿 18 週(720 小時)，成績及格，學分核計得取得該實習學分或抵免當學期

開設之專業必、選修課程 9 學分。 

 

第 5 條 實習申請及審核流程 

一、申請時間 

(一)、於學生實習一至三個月前公布實習資訊，供學生選擇實習工作機會參考，並開

放申請校外實習。 

(二)、若學生在公布實習資訊後，自行尋找廠商且獲輔導老師推薦，仍可提出申請。 

(三)、校外實習申請由系校外實習委員會進行最終審核與批准。 

二、實習機構遴選 

本系實習機構採本系推薦與學生自尋雙軌並行，每次實習皆須由輔導老師實地訪

視，並填寫「實習機構評估表」及「合作機構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配制及相關安

全措施規劃表」，經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，系保留最終核定權。 

三、實習合約及相關文件 

學生需於實習開始前繳交文件： 

(一)、「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」 

(二)、「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書」 

(三)、與實習機構簽訂之「校外實習合約書」(一式兩份) 



第 6 條 特殊情況及無法參加實習的處理 

一、特殊情況學生 

若學生因特殊情況無法參加校外實習，學生應於每學期實習媒合期間(最晚四上學期

開學兩週內) 填寫「無法參加校外實習學生申請書」並附上佐證資料，交由班導師

報告至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。 

二、課程處理方式 

(一)、經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確認無法參加實習之學生，得依學生意願於校內選修

專業(非通識)課程取得至少 16學分，其中商管學院課程不得低於 8學分(含)，

以抵免校外實習學分。 

(二)、課程安排需於實習媒合期間(最晚四上開學兩週內)完成，由班導師及系辦協助

規劃。 

 

第 7 條 凡通過校外實習審查之學生，需參加由本系舉辦之校外實習行前說明會。 

 

第 8 條 學生實習保險規定 

學生前往業界實習前，應配合本校研發處時程辦理相關保險作業。 

 

第 9 條 實習中斷及不適應之輔導與轉換機制 

一、實習生於實習期間若出現不適應情形，應由實習生報告系所實習輔導老師，由輔導

老師及實習機構共同輔導實習生，協助實習生適應實習環境。 

二、如經評估仍不適應，實習生或實習機構得提出終止實習，並由系所實習輔導老師協

助輔導實習生填寫「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外實習解約申請書」。實習生於

終止實習後由輔導老師協助實習生填寫「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學生實習轉換實習機

構申請表」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，經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，系保留最終核定權。 

三、系所實習輔導老師應持續追蹤輔導與轉銜至新實習機構狀況，確保學生能順利完成

實習或替代學分學習。 

四、相關作業流程請參照「附件一、實習中斷及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流程圖」。 

 

第 10 條 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

 一、實習期間若發生爭議，學生與實習機構應約定由校外實習委員會協助協調。 

 二、協調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，必要時得邀集勞動法律專家或學者提供意見。 

 三、校外實習委員會應記錄協調過程及處理結果，作為後續追蹤與評鑑依據。 

四、相關作業流程請參照「附件二、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流程圖」。 

 

第 11 條 實習成績評核 

一、選修實習課程之學生每學期需繳交實習報告，本課程實習成績由實習機構與輔導老

師共同評定。 

二、輔導老師每學期至少前往訪視兩次，唯海外實習訪視次數依研發處規定辦理。 

 

第 12 條 學生實習應注意事項 

一、學生實習時，應遵守實習機構之規定，有違者有損校譽，實習機構應隨時通知校方，

該校外實習成績得以不及格計算，並按校規嚴處。 

二、如有事、病假及突發狀況者，需向實習機構主管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。 

三、實習視同上課，輔導老師與系上行政均持續辦理學生實習業務，故學生實習期間其

學雜費等仍需依學校規定繳交，如有異議則取消實習資格返回學校繼續上課。 

 

第 13 條 本要點經系務、院務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
附件一、實習中斷及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流程圖 

 

 

 
  



附件二、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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